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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及相关文书的实施进展  

 

 

内容提要 

114 个粮农组织成员国及欧洲联盟（欧盟）1参与了关于《负责任渔业行为

守则》（《守则》）及相关文书实施情况的 2015 年问卷调查；占粮农组织成员数量

的 58%。与 2013 年和 2011 年的情况相比，应答成员数量分别增长了 20%和 107%

（表 1 和表 2）。25 个区域渔业机构和 10 个非政府组织也参与了此次问卷调查。

2015 年的问卷包含了关于《保障可持续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小规模渔业

准则》）的新章节。对问卷答复意见的详细分析见下文。本文件所提及的成员答复

意见统计表已在渔委网站 2发布，并列入渔委会议背景文件 COFI/2016/SBD.1， 

应结合本文件进行阅读。  

 

  

                         
1 欧盟代表其成员国答复了除编号 18.2、18.3、19、20、32 和 42 以外的所有问题。  

2 www.fao.org/cof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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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国家层面的活动与《守则》的应用  

A. 总体情况 

1. 《守则》第 2 条列出了十项目标。成员应要求对各项目标的重要性进行排序

（表 3）。目标（a）3和（b）4继续被列为最优先内容，这与 2007 年以来的情况

一致。尽管在 2013 年的次序有所不同，但排列最后的目标仍然是（j）5、（d）6

和（h）7。 

2. 《守则》细分为不同主题，涵盖渔业和水产养殖部门的八个技术领域。成员

应要求确定这些领域的优先等级（表 4）。渔业管理和水产养殖发展继续被确定为

最高优先等级，反映出 2001 年以来获得的结果。与 2013 年和 2011 年的情况相同，

内陆渔业发展和将渔业纳入沿海地区和流域管理的优先等级最低。  

3. 92%的成员报告已制定渔业政策，其中分别有 64%和 34%完全符合和部分

符合《守则》（表 5）。36%的成员报告具有部分符合或完全不符合《守则》的

渔业政策，其中 81%表示正在计划调整渔业政策，使之与《守则》协调一致。  

4. 54%和 40%的应答成员分别表示具有完全或部分符合《守则》的国家渔业

立法（表 6）。46%的应答成员具有部分或完全不符合《守则》的国家渔业立法，

其中 76%指出已制定计划，以实现国家立法与《守则》规定的协调一致。51%的应

答成员表示在 1996 年之前就已制定了目前施行的渔业立法，27%是在 1996-2005 年

之间，22%是在 2006 年之后（表 7）。 

5. 88%的成员报告提高了对《守则》的认识。在这方面，广泛认可的重要机制

包括会议、研修班和研讨会（77%），制定、发布和推广准则（51%），《守则》

相关文件（50%）以及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和管理（49%）（表 8）。 

B. 渔业管理 

6. 82%的应答成员表示具备渔业管理计划（表 9）。在已制定的 702 个海洋

渔业计划和 214 个内陆渔业计划当中，分别有 90%和 91%正在实施当中。欧洲、

北美洲和西南太平洋区域的实施比率最高。  

7. 在海洋渔业方面，最常见的用以促进负责任资源利用的管理措施包括禁止

破坏性捕捞方法和方式（99%），处理小规模渔民的权益问题（98%），规定利益

相关者参与管理决策（97%）。与 2013 年报告相比，在表 10 所列 12 项措施当中，

                         
3 目标 a）：制定负责任渔业原则，考虑到所有相关的生物、技术、经济、社会、环境和商业方面。  

4 目标 b）：制定实施渔业资源保护政策及渔业管理和发展政策的原则和标准。  

5 目标 j）：为渔业各相关方提供行为标准。  

6 目标 d）：为制定和实施国际协定及其他法律文书提供指导。  

7 目标 h）：依据相关国际规则促进鱼及水产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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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捕捞能力问题由最常用措施（96%）落至第十位（81%），其后两项措施为

利用特定种群目标参考点（72%）和宏观管理计划中的措施（67%）。确保捕捞

水平符合渔业资源状况在 2013 年为应用最少的措施（29%），而 2015 年则占据最

常用措施的第六位（90%）（表 10）。 

8. 在内陆渔业方面，最常用措施涉及禁止破坏性捕捞方法和方式（100%）。

处理小规模渔民的权益问题、规定利益相关者参与管理决策、确保捕捞水平符合

渔业资源状况、在决策时采用预防性方法处理保守的安全余量等措施被评定为

最常用措施的第二位（均为 95%）。涉及渔具选择性的措施在 2013 年为应用最少

的措施（36%），而 2015 年则成为最常用措施之一（92%）（表 10）。 

9. 78%的应答成员表示已开始采用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其中 99%表示已制定了

生态、社会经济和治理目标，95%表示已确定将通过管理行动解决的问题（表 11）。

在采用渔业生态系统方法的成员当中，有 74%已建立监测和评价机制。  

10. 正如 2007 年以来报告的情况，一半以上的成员已为管理渔业确定了目标

参考点。79%的成员表示正在接近目标参考点。37%的应答成员表示已超过目标

参考点（表 12）；在之前数年，一半以上的应答成员表示已超过目标参考点。  

11. 除目标参考点之外，成员用于种群管理的指标包括：捕捞量和强度指标（82%），

经过验证的利益相关者知识（58%），社会经济指标（48%），生态系统指标（42%）

（表 13）。在已超过目标参考点的情况下，最常用的补救行动是限制捕捞强度和

开展更多研究（均为 95%），加强监测、控制和监督（79%）（表 14）。 

C. 捕捞作业 

12. 成员应要求报告对专属经济区内外捕捞作业的监管措施。93%和 85%的成员

分别表示已采取措施监管专属经济区内部和外部的渔业活动。由于 2007 年以来情

况一直如此，因此加强监测、控制和监督被认为是确保专属经济区内捕捞作业符合

许可证规定的最重要行动。2011-2015 年，成员表示最重要的三项捕捞作业监管

措施是加强监测、控制和监督，处罚和制裁以及渔船登记（表 15）。 

13. 成员报告了确保以负责任的方式报告和开展专属经济区之外捕捞作业的

最重要措施。其中包括：采用强制授权计划（81%），强制日志和报告制度（39%），

与第三国和（或）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开展合作（39%），加强监测、控制和监督（36%），

批准相关国际文书（30%）（表 16）。 

14. 63%的成员表示主要渔业中存在副渔获物和丢弃物，58%的成员表示具有

官方的副渔获物和丢弃物监测计划。在对副渔获物和丢弃物进行官方监测的成员

当中，有 74%认为副渔获物和丢弃物加剧了不可持续性（表 17），其中 92%表示

已制定了尽量减少副渔获物和丢弃物的管理措施。其中分别有 97%和 67%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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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保护幼鱼和解决幽灵捕捞问题的措施。2013 年，仅有 51%的成员表示具有

尽量减少副渔获物和丢弃物的管理措施。  

15. 75%的成员表示具有部分或全部落实的渔船监测系统。在还未采用该系统的

成员当中，有 52%计划在未来开始采用该系统（表 18）。三个成员表示虽然未采用

该系统，但要求外国渔船装配该系统并向其他监测中心报告（如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D. 水产养殖发展 

16. 97%的成员表示本国正在发展水产养殖（表 19），其中 50%、42%和 46%

分别具有基本完整的、有利的政策、法律和制度框架。其余国家当中的大部分具有

部分完成的政策、法律和制度框架，少数（10%或更少）没有相关框架，或其框架

非常不完善，这与 2013 年和 2011 年的报告相比情况有所改善。负责任水产养殖

发展相关政策、法律和制度框架最不完善的区域是西南太平洋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17. 《守则》鼓励成员推广负责任水产养殖方法。85%的成员表示政府机构已

采纳了这方面的守则或文书。成员表示，私营部门主体也在生产者层面（69%）、

供应商层面（44%）和制造商层面（40%）采纳了此类守则或文书。2011-2015 年

期间，在全世界范围内此类守则或文书在各个层面的采纳均有所增加。这种趋势在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尤其显著。  

18. 环境评估、监测水产养殖活动、尽量减少引进外来物种的不利影响等都是

《守则》鼓励的活动。80%以上的成员表示制定了开展这些活动的程序（表 21）。

然而，大部分成员表示这三个方面都需要改进，与 2013 年相比，这些程序的有效

性有所下降，尤其是在尽量减少引进外来物种的不利影响方面（由 42%降至 27%）

（表 22）。对于所有程序，成员们指出加强机构技术能力是需要改进的主要领域

（表 23）。 

19. 鼓励成员推广负责任水产养殖方法，为农村社区、生产者组织和水产养殖者

提供支持。95%的成员表示已在这方面采取措施（表 24）。 

E. 将渔业纳入沿海地区管理8 

20. 在具有海岸线的成员当中（89%），仅有 27%、29%和 32%分别具有基本

完整的、有利的针对沿海地区综合管理的政策、法律和制度框架（表 25）。近一半

成员具有部分完成的政策、法律和制度框架。其余成员还未制定针对沿海地区综合

管理的治理框架，或其治理框架非常不完善。  

21. 成员应要求报告渔业内部以及渔业部门与沿海地区其他部门之间的冲突

领域。2010 年以来最为显著的两个冲突领域未曾改变，即渔具类型之间和沿海

                         
8 除表 25 中有关政策框架的问题，欧盟成员国对本标题下的问题予以单独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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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与工业化渔业之间的冲突（表 26）。近 70%的相关国家表示已为这两种冲突

建立了解决机制。  

F. 捕捞后措施和贸易  

22. 表示具有基本完整的、有利的针对鱼及水产品的有效食品安全和质量保证

体系的成员比例由 2013 年的 71%降至 2015 年的 51%；而没有此类体系或其体系

非常不完善的成员比例则由零升至 11%。39%的成员表示具有部分食品安全和质量

保证体系（表 27）。 

23. 捕捞后损失和浪费几乎与所有应答成员相关（94%），其中 91%已采取措施

应对这一问题，包括制定食品安全法规（63%），建立监管机构（47%），加强

监测、监管和检验（45%）（表 28）。 

24. 副渔获物问题与 89%的成员相关，其中 81%表示已采取措施改进对副渔获物

的利用。成员们指出加强认识（46%）和副渔获物的强制性上岸（41%）是实现此

目的的最重要措施（表 29）。 

25. 与 2011 年和 2013 年报告的情况相似，大多数加工者能够追溯所购买水产品

的来源（82%），而仅有三分之一的消费者能够如此（34%）（表 30）。 

26. 非法捕获的渔业资源的加工和交易问题与 91%的成员相关，其中 93%已采取

措施解决这些问题（表 31）。最常用的措施包括：加强渔业监管和检验（60%），

加强海关和边境管制（45%），实施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

行为（IUU）的国家行动计划（38%）。 

G. 渔业研究 

27. 成员们表示已获得针对累计 1627 个种群9的可靠种群状况估算结果。平均

而言，各国表示已获得估算结果的种群占其主要种群的 41%-50%（表 32）。 

28. 与 2013 年报告的情况相似，71%的成员表示关于捕捞量和强度的统计数据

通过及时、全面和可靠的方式进行收集。然而，仅有 57%的成员表示能够通过充足

的合格人员生成数据，支持可持续的渔业管理（表 33）。最需要增加合格人员的

主题领域是鱼类生物学和种群评估（77%），渔业统计和抽样（74%）（表 34）。 

29. 成员用于制定渔业管理计划的最重要数据来源是历史数据（83%），其次是

港口 /上岸点抽样调查和定期数据收集（均为 77%）、粮农组织和（或）区域渔业

管理组织的统计（67%），加工、市场和交易统计（63%）（表 35）。与 2011 年和

2013 年相比，成员所有的历史数据的重要性有所提升。  

                         
9 成员报告的种群可能相同，因此可能出现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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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92%的成员表示在渔业资源管理方面存在数据缺失，尤其是在种群状况

（52%）、生态系统数据（37%）、IUU 捕捞及监测、控制和监督数据（36%）、

捕捞量数据（35%）等方面（表 36）。种群状况在 2011 年和 2013 年也是缺失最为

严重的数据类型。  

31. 59%的成员表示会定期监测海洋环境状况。这与 2013 年的情况非常相近，

但成员比例远低于 2011 年和 2009 年的 66%和 78%。在表示开展监测的成员当中，

最常见的定期监测计划主要关注沿海参数（83%），其次是沿海和近海栖息地（80%）

以及海洋学参数（74%）（表 37）。 

32. 成员应要求报告就气候变化对渔业的影响所开展的研究和计划。51%的成员

表示已开展正式研究，以评估 /预测气候变化对渔业的影响，其中 70%实施了正式

计划以缓解气候变化对生态、经济和社会的潜在影响，并加强对这些影响的抵御

能力（表 38）。 

H. 国际行动计划和协定  

33. 表示已制定并开始实施针对捕捞能力的国家行动计划的成员比例在 2015 年

进一步降至 27%（2013 年和 2011 年分别为 49%和 64%）。比例最高的区域为亚洲

和北美洲。52%的成员表示已启动初步捕捞能力评估（2013 年的比例为 38%），

完成比例为 21%。在已启动初步能力评估的应答成员中，有 79%表示已开始采取

管理措施，调整捕捞能力（2013 年的比例为 22%）（表 39）。2010 年以来，主要

船队和渔船特性记录一直是衡量捕捞能力时最常用的方法（83%）（表 40）。 

34. 对于渔船悬挂国旗和（或）经授权在公海作业的问题，61%的成员表示正在

采取此类措施，其中 69%向粮农组织提供这些渔船的记录（表 41）10。在尚未向

粮农组织提供渔船信息的成员当中，有 80%表示计划未来提供相关信息。  

35. 认识到能力过剩问题的成员比例为 62%，比 2013 年报告的水平降低了 12%。

其中大部分成员（91%）表示已采取措施防止能力过剩进一步加剧。成员们对为此

目的采取的措施进行排序，其中最重要的是限制入渔机制（由 2013 年的 55%升至

74%），之后是冻结现有许可证/渔船总量（50%）、监测和研究捕捞能力过剩（22%）、

能力自动调整配额制度（同为 22%）（表 42）。此外，在认识到能力过剩问题的

成员当中，有 78%已采取措施减轻能力过剩（表 43），几乎所有都已采取措施防止

主要渔业中出现捕捞能力过剩。特定渔业的季节性休渔（62%）和关于渔船和渔具

的技术限制（60%）被评定为防止主要渔业中出现捕捞能力过剩的最有效和最可行

的措施（表 44）。 

                         
10 欧盟成员国对本主题下的问题予以单独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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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54%的报告成员表示鲨鱼作为其渔业活动的目标或副渔获物而被捕获

（表 45）。成员们对鲨鱼养护和管理国家行动计划（鲨鱼国家行动计划）相关评估

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在表示捕获鲨鱼的成员当中，有 80%已进行了鲨鱼种群评估

（2013 年和 2011 年的比例分别为 69%和 60%）。在这些成员当中，有 92%的结论

是需要鲨鱼国家行动计划，其中 75%已制定此类行动计划，其余则计划在未来进行

制定。在没有进行评估的国家当中，有 80%表示正在计划进行评估。  

37. 成员们也非常重视就渔业对海鸟的影响进行评估。87%的报告成员表示在其

管辖的水域内存在延绳钓、拖网和（或）刺网捕捞作业，其中 47%已对这些渔业活

动进行了评估，以确定是否需要海鸟计划。64%的成员断定需要关于海鸟的国家行

动计划，其中 65%（2013 年为 82%）已制定了此类行动计划，其余成员当中有 75%

计划在未来进行制定（表 46）。在尚未进行评估的国家当中，有 59%表示正在计划

进行评估。从事延绳钓渔业（66%的成员）及拖网和（或）刺网渔业（61%的成员）

的国家所采用的缓解措施分别列于表 47 和 48。 

38. 确认存在 IUU 捕捞问题的成员比例降至 79%（2013 年为 90%）。在这些

国家当中，有 69%已起草了针对 IUU 捕捞的国家行动计划，其中 84%已开始实施。

在尚未起草此类行动计划的国家当中，有 82%表达了开展这项工作的意向（表 49）。

然而，几乎所有成员都表示已采取措施打击 IUU 捕捞，主要通过改进沿海国控制

与监测、控制和监督（75%）以及法律框架（70%）（表 50）。 

39. 70%的成员表示了解“改进捕捞渔业状况和趋势信息战略”，73%的成员正在

实施该战略下的规划和计划，其中分别有 100%、98%和 96%表示纳入了改进数据

收集、数据分析和数据发布的组成部分（表 51）。 

40. 66%的成员表示了解“改进水产养殖状况和趋势信息战略”，76%的成员表示

正在实施相关规划和计划，其中所有成员均纳入了改进数据收集的活动，有 96%

纳入了改进数据分析和数据发布的活动（表 52）。 

41. 56%的成员表示已批准、接受或加入《1993 年粮农组织履约协定》，其余

成员当中有 10%表示计划采取上述行动。60%的成员表示已加入《1995 年联合国

鱼类种群协定》，在还未加入该协定的成员当中有 22%表示计划加入（表 53）。 

42. 对于 2009 年的《港口国措施协定》，42%的成员，即 40 个应答成员表示已

加入该协定，其余成员中有 42%表达了加入该协定的意向（表 53）。由于粮农组织

的官方信息与成员报告的信息不符，所以这些结果表明一些成员对自身与上述协定

的关系存在误解。  



8 COFI/2016/Inf.7 

 

I. 制约因素和建议的解决办法  

43. 89%的应答成员表示在实施《守则》时面临着一些制约因素（表 54）。首要

的制约因素涉及预算（70%）和人力（39%）资源不足，科研、统计和信息获取

不足（32%），以及制度缺陷（28%）。不完整的政策和（或）法律框架的相对

重要性降至 23%（2013 年为 35%），对《守则》缺乏认识和相关信息则降至 21%

（2013 年为 27%）。 

44. 成员们为克服制约因素所提出的主要解决办法包括获取更多的财力资源

（65%），培训和加强认识（41%），改进研究、统计和信息获取（33%），改进

机构架构与合作（30%），获取更多的人力资源（29%），使政策和法律框架与

《守则》协调一致（22%）（表 55）。 

45. 表 56 显示出成员们反映的各种与《守则》相关的渔业管理技术准则的可用

情况。最广泛可用的技术准则涉及渔业生态系统方法（68%），其次涉及水产养殖

发展（65%）、渔业管理（63%）、鲨鱼养护和管理（61%）、《预防、制止和消除

非法、不管制和不报告捕捞行为国际行动计划》（60%）以及为渔业生态系统方法

提供信息的生态系统建模最佳做法（59%）。 

J. 小规模渔业 

46. 92%的成员和欧盟答复了关于小规模渔业的问题11。 

47. 总体上，在参与作答的国家中有 95%表示本国存在小规模渔业，而存在比例

最低的是西南太平洋区域（75%）。平均而言，小规模渔业在渔业总产量和总产值

中均占 51%-60%。小规模渔业捕捞量在总量中比例最高的区域是亚洲和近东

（61%-70%），其次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51%-60%）。相应地，小规模

渔业捕捞产值在总产值中比例最高的区域是亚洲（61%-70%），其次是近东、非洲

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51%-60%）。成员们答复的小规模渔业从业人员比例总平均

值为 61%-70%。比例最高的区域是亚洲（81%-90%），其次是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

及加勒比（表 57）。在从事小规模渔业的人群中，有 69%直接参与捕捞活动，

有 23%和 13%分别参与捕捞后活动和其他相关活动。  

48. 成员们提供的按性别和就业状况分类的小规模渔业就业信息非常有限。然而

除在三个区域的捕捞后活动中从事全职工作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之外，在所有区域

从事全职工作的男性比例均高于女性（表 58）。 

49. 《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鼓励各国依据国家立法向小规模捕捞社区和个人

提供可负担的、有效的解决权属权利纠纷的方式。54%的成员在法律上对小规模

                         
11 欧盟代表其成员国对此部分予以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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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进行了界定，26%的成员进行了非正式界定，因此未在法律上提供支持。在具

有小规模渔业的法律或非正式定义和没有对其进行界定的应答成员当中，分别有 63%

和 28%表示计划通过《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预见的多方利益相关者进程审议或

引入小规模渔业的定义（表 59）。 

50. 在已界定小规模渔业的成员当中，有 88%表示正在收集各个部门的数据。

成员收集的数据涉及产量（84%）、产值（59%）、就业（49%）、贸易（40%）和

消费（33%）（表 60）。 

51. 77%、74%、73%和 69%的成员分别表示已引入或制定了针对或涉及小规模

渔业的法规、政策、法律、计划或战略（表 61）。 

52. 成员被要求回答是否有实施《小规模渔业自愿准则》的具体计划。47%的

成员给予了积极回应，同时 42%的成员表示计划未来制定此类计划。已制定的计划

主要涉及下列活动：支持小规模渔业主体积极参与可持续资源管理（84%），实施

渔业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能力建设（72%），促进社会发展、就业和体面工作

（67%）（表 62）。成员在实施此类计划时的主要制约因素包括缺乏财力资源（77%）、

缺乏符合要求的人力资源（56%）、与其他相关管理部门协调不足（51%）（表 63）。

在实施此类计划时产生的机遇包括可以使小规模渔民参与渔业管理（ 70%），

使小规模渔民和渔业工人参与决策过程（67%）（表 64）。 

53. 85%的应答成员表示存在小规模渔民和渔业工人借以推动决策过程的机制。

最常见的机制包括使小规模渔民参与渔业管理（79%）、使渔民/渔业工人代表加入

渔业部委/部门的咨询/磋商机构（77%）的机制。在答复具有此类机制的成员当中，

有 67%表示鼓励女性的积极参与（表 65）。 

II. 区域渔业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A. 区域渔业机构 

54. 25 个区域渔业机构12答复了关于《守则》及相关文书实施情况的问卷。  

55. 做出应答的区域渔业机构缔约方数量范围为 2-50，平均数量为 15。略高于

三分之一的区域渔业机构拥有多达六个合作非缔约方 /非成员国家，一半以上的

拥有观察员，平均数量为 12。 

                         
12 信天翁和海燕养护协定、亚太渔业委员会、中亚及高加索区域渔业和水产养殖委员会、南极海洋生物资源

养护委员会、南方蓝鳍金枪鱼养护委员会、海疆联合技术委员会、几内亚湾中西部渔业委员会、地中海渔业

总委员会、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国际大西洋金枪鱼养护委员会、国际海洋勘探理事会、印度洋金枪鱼

委员会、国际太平洋比目鱼委员会、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北大西洋鲑鱼养护组织、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

北太平洋溯河洄游鱼类委员会、中美洲渔业和水产养殖组织、区域渔业委员会、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东南

大西洋渔业组织、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分区域渔业委员会、中西部大西洋渔业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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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区域渔业机构常常肩负多重职责，主要包括：渔业管理（80%）、科学/研究

（52%）、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32%）、咨询（24%）、水产养殖发展（16%）。  

57. 21 个区域渔业机构的公约区包括专属经济区，18 个包括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水域及 7 个内陆水域。大部分区域渔业机构涵盖多种水域，其中有 4 个同时涵盖专

属经济区、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水域和内陆水域。在公约区包含专属经济区的 21 个

区域渔业机构当中，有 15 个和 6 个分别涵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水域和内陆水域。  

58. 76%的应答区域渔业机构表示已采纳约束性措施。2010-2015 年期间，7 个

采纳了 30 项以上的约束性措施，1 个采纳了 21-30 项，4 个采纳了 11-20 项，5 个

采纳了 1-10 项，2 个没有采纳任何约束性措施。76%的应答区域渔业机构表示已

采纳非约束性措施。2010-2015 年期间，3 个采纳了 11-20 项非约束性措施，14 个

采纳了 1-10 项，2 个没有采纳任何非约束性措施。  

59. 成员和（或）区域渔业机构预期将制定管理计划，确保水生生物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根据对海洋捕捞渔业相关部分做出的 24 份答复所述，大部分管理计划包含

了确保捕捞水平符合渔业资源状况和保护濒危物种的措施。在较小程度上，管理

计划还包含了促使枯竭种群恢复、禁止破坏性捕捞方法和方式、处理渔具选择性的

措施。报告程度最低的措施涉及捕捞能力和小规模渔民的权益问题。  

60. 根据对内陆渔业相关部分做出的 18 份答复所述，禁止破坏性捕捞方法、

处理水生生境和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问题、处理小规模渔民权益问题是区域渔业

机构认定的与管理计划相联系的最常见要素。  

61. 68%的应答成员表示已采取措施确保在其所管辖水域内的所有捕捞作业均

符合其渔业管理计划的要求。76 个区域渔业机构表示已采用预防性方法对其所

管辖水域内的渔业资源进行管理。在过去两年间，其中 96%采取或加强了限制副渔

获物和丢弃物的措施。  

62. 历史数据、港口 /上岸点抽样调查和定期数据收集、粮农组织和（或）其他

组织的统计、商业渔船的船上抽样是区域渔业机构在渔业管理过程中最常用的信息

来源。其他常用数据来源包括调查船调查，丢弃物和（或）副渔获物监测，监测、

控制和监督。 

63. 在 24 个区域渔业机构当中，有 20 个表示在过去三年内获得了针对累计

273 个种群的可靠种群状况估算结果，有 1 个表示没有估算结果，有 3 个表示估算

结果未知。9 个区域渔业机构表示拥有 80%以上重要种群的估算结果，6 个表示该

比例为 41%-80%，2 个表示该比例为 40%以下。4 个区域渔业机构表示不了解或

没有作答13。 

                         
13 不同区域渔业机构可能对同一种群提出估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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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15 个区域渔业机构（占总数的 60%）表示为累计 109 个种群制定了目标

参考点14。其中有 11 个和 9 个分别表示达到和超过一项或多项目标参考点。捕捞

量和强度指标是目前最常用的替代目标参考点的参照标准（在未制定目标参考点的

区域渔业机构当中有 78%正在应用）。限制捕捞强度是目标参考点被超过时最常用

的措施，其次是开展研究，加强监测、控制和监督，实现捕捞能力调整。  

65. 22%和 48%的应答区域渔业机构分别表示已对捕捞船队整体和部分采用渔船

监测系统制定了要求。未有任何机构表示在采用渔船监测系统方面存在问题。有 10 个

机构还表示在其成员当中，有 91%-100%符合其关于采用渔船监测系统的要求。

在其余机构当中，有 3 个表示符合要求的比例为 71%-90%，还有 3 个表示为 1-40%。 

66. 除未指定的区域管理措施之外，区域渔业机构旨在推动实施《捕捞能力管理

国际行动计划》的最常见行动涉及评估捕捞能力（38%）、出版信息资料和能力

建设（均为 33%）。对鲨鱼养护和管理进行评估是推动实施《鲨鱼国际行动计划》

的最常见活动（58%），其次是发布文件（50%）。区域渔业机构主要通过评估

对延绳钓渔业中意外捕获海鸟的影响（50%）和发布文件（42%），支持《减少

延绳钓渔业意外捕获海鸟的国际行动计划》的实施。  

67. 一些区域渔业机构主要通过具有下列宗旨的计划推动《预防、制止和消除

非法、不管制和不报告捕捞行为国际行动计划》的实施：加强和形成创新性的预防、

制止和消除 IUU 捕捞的方式（71%），加强参与 IUU 捕捞的渔船相关信息交流

方面的合作（63%），促进该国际行动计划规定的其他活动的实施（63%）。 

68. 在改进捕捞渔业状况和趋势信息战略方面，区域渔业机构推动了研究成果的

应用，以增加支持渔业资源保护、管理和可持续利用的科学依据（71%），同时

促进采纳增加捕捞渔业状况和趋势信息的程序（71%）。 

69. 与水产养殖相关的区域渔业机构报告了为确保其成员制定良好水产养殖

规范的程序而采取的措施。此类程序包括对水产养殖活动的监测（9 个区域渔业

机构涉及）、水产养殖活动的环境评估（8 个涉及）、尽量减少引进非本地物种或

基因改变种群用于水产养殖的不利影响（7 个涉及）。然而，这些区域渔业机构均

表示这些程序需要改进或基本上无效。普遍认为需要改进的领域包括法律框架和

机构技术能力。 

B. 非政府组织 

70. 10 个非政府组织15答复了关于《守则》及相关文书实施情况的问卷。  

                         
14 不同区域渔业机构可能对同一种群制定目标参考点。  

15 CIPS、欧洲水产养殖者联合会、绿色环球亚太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国际渔工援助合作社、海洋管理委员会、

中欧和东欧水产养殖中心网、促进负责任金枪鱼渔业组织、专利合作条约、世界工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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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非政府组织指出，促进对水生生物资源及其环境和沿海地区的保护是实现

渔业和水产养殖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守则》目标。他们还认为《守则》作为一

种文书，为实施渔业资源保护政策和渔业管理及发展政策制定了原则和标准。他们

指出的其他重要《守则》目标包括为改进法律和制度框架提供参考以采取适当的

管理措施（与 2013 年情况相同），以及为负责任渔业制定原则。促进对渔业及相关

生态系统的研究在 2013 年被视为一项重要目标，在 2015 年则被视为重要程度最低

的目标。 

72. 在《守则》和相关的《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技术准则》的八个实质性主题中，

非政府组织认为最重要的三项分别为渔业管理、捕捞作业和贸易。  

73. 非政府组织指出，《守则》实施的主要制约因素涉及不完整的政策和（或）

法律框架以及制度缺陷。这些在 2013 年也被认定为主要制约因素。建议的主要解

决办法包括改善制度和组织结构、加强培训和认识、使政策和法律框架与《守则》

协调一致。 

74. 非政府组织所认为在加强对《守则》的认识和了解方面最有效的活动与

2013 年情况非常相似，其中包括组织和（或）主办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研讨会，推广

基于《守则》的标准。其他有效活动包括出版书籍及其他信息资料，制定自愿准则。  

75. 非政府组织在各国和（或）区域渔业机构现有海洋渔业管理计划内最常确定

的措施包括确保捕捞水平符合渔业资源状况、禁止破坏性捕捞方法和方式、保护濒

危物种。最为缺乏的措施涉及促使枯竭种群恢复和包含目标参考点。对于内陆渔业

管理计划，主要措施涉及确保捕捞水平符合渔业资源状况和保护濒危物种。  

76. 一半以上的非政府组织认为各国在下列方面具有适当的程序：对水产养殖

活动进行环境评估，监测水产养殖活动，尽量减少引进非本地物种或基因改变种群

用于水产养殖的不利影响。然而，他们认为需要进行改进，尤其是在加强机构技术

能力、提高评估频率和（或）扩大评估覆盖范围、降低评估成本等方面。  

77. 大部分非政府组织参与了推动实施《捕捞能力管理国际行动计划》和《鲨鱼

国际行动计划》的行动，主要方式包括组织和（或）主办会议和研讨会、出版信息

资料、就制定和采用捕捞能力管理标准和准则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近一半非政府

组织表示通过类似的方式参与了推动实施《海鸟国际行动计划》的行动。对于

《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管制和不报告捕捞行为国际行动计划》，一半以上的

非政府组织表示主要通过参与 IUU 捕捞的渔船相关信息交流合作推动该国际行动

计划的实施。对于改进捕捞渔业状况和趋势信息战略，一些非政府组织表示促进了

研究成果的应用，以增加支持渔业资源保护、管理和可持续利用的科学依据。  

 


